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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13年度考核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推動志願服務績效實施計畫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12年12月29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31693號函 

一、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3項。 

（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及所屬地政事務所運用志願服務推動要點第9點。 

二、實施目的： 

（一）為了解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

各地所）推動志願服務工作情形，適時給予必要之協助。 

（二）彙整歸納各地所推動志願服務計畫及推動志願服務之績效，作為本局志願

服務發展策略之參考。 

三、主辦機關：本局。 

四、考核對象：各地所。 

五、考核小組：由本局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本局專門委員2人，本局測繪科、土地

登記科、秘書室、資訊室各1人及台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1人擔任

績效評審會議（以下簡稱評審會）考核委員。 

六、考核方式及項目： 

（一）實地查核 

由業務科至各地所進行實地查核，查核項目詳附件1：「112年臺北市○○地政

事務所推動志願服務實地查核評分表」。 

（二）評鑑報告考核 

由考核委員依各地所志願服務評鑑報告（以下簡稱評鑑報告）進行考核，考

核項目詳附件2－表2：「112年臺北市○○地政事務所推動志願服務評鑑報告

評分表」（以下簡稱評鑑報告評分表）。 

（三）評審會議 

由考核委員於評審會議依各所簡報及說明進行考核，考核項目詳附件3：

「112年臺北市○○地政事務所推動志願服務簡報及綜合表現評分表」。 

七、地所準備考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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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地查核 

            各地所就前一年度推動志願服務與相關作業辦理情形填寫實地查核評分表

（附件1），並準備相關附件包含網頁內容、書冊及佐證資料等，於實地查

核時提供調閱。 

（二）評鑑報告 

各地所就前一年度推動志願服務與相關作業辦理情形製作評鑑報告，依順序

包括封面、推動志願服務業務基本資料表及評鑑報告評分表（附件2）。評

鑑報告評分表之內容格式：以 word製作，標楷體，12字型，固定行高20pt，

橫書繕打並以10頁為限；另報告附件包含活動成果照片、佐證資料等，並依

評鑑報告評分表之考核項目、指標順序排列。 

（三）評審會議簡報 

各地所之簡報內容應以推動志願服務特色績效呈現為主（避免重覆基本資

料表之內容），並應包含前一年度各地所及其他綜合建議事項之改善執行

情形及志工園地網站說明。 

        各地所將製作完成之資料檔案放置於知識管理平台（機關KM）/L0_報表報送

區/土地登記科/08地政志工業務/01考核各地所推動志願服務績效/113之各所子文件

夾，由本局彙整後提供考核委員。 

八、考核日程：  

（一）考核資料提報 

1.各地所應於113年1月19日前提供評鑑報告。 

2.113年1月25日前提供評審會議簡報。 

（二）實地查核 

1.113年1月22日松山地政事務所、大安地政事務所。 

2.113年1月23日士林地政事務所、中山地政事務所。 

3.113年1月24日建成地政事務所、古亭地政事務所。 

（三）評審會議考核：113年2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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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分方式： 

（一）評分比重 

1.實地查核占30分（業務科評分30分）。 

2.評鑑報告考核占55分 （業務科評分10分及委員評分45分）。 

3.評審會議占15分（委員評分15分）。 

（二）評鑑 

由考核委員評分及業務科評分之加總，選出前2名為志願服務績優機關。 

十、考核結果與獎勵方式： 

（一）考核結果及考核委員建議事項由本局函轉各地所參考辦理。 

（二）經評鑑核定為績優機關，第1名頒予獎狀1幀，其首長得予嘉獎1次，單位主

管得予嘉獎1次，主辦業務承辦人得予嘉獎2次；第2名頒予獎狀1幀，其單

位主管得予嘉獎1次，主辦業務承辦人得予嘉獎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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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112年臺北市○○地政事務所推動志願服務實地查核評分表 

 年    月    日 

占30分 （本表由地政事務所填寫，業務科評分） 

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 執行情形及說明 評分 

（一）志工形象及服務品

質（5分） 

1.志工櫃檯服務禮貌及回應品質

（2.5分） 

2.志工服務現場主動協助引導民

眾情形（2分） 

3.志工執行職務時配戴志願服務

證（0.5分） 

（本項毋需填寫，以實地查核情

形評分） 

 

（二）志工基本資料及訓

練資料、獎懲資料是

否完整（5分） 

1.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網站登

錄志工資訊 

2.地所志工值勤情形、服務內

容、紀錄冊發放、志工證發放

等紀錄 

1.是否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網

站登錄志工資訊：□是  □否 

2.是否將地所志工值勤情形、服

務內容、紀錄冊發放、志工證發

放、志工保險等紀錄妥善保存： 

 □是  □否 

 

（三）志工召募及平台使

用情形（5分） 

1.是否達成本年度成長目標人數

（5人）（3分） 

2.是否至志工召募平台或其他

APP 刊登志工召募內容（ 2

分） 

1.本年度志工成長：         人 

2.臺北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 

 使用次數：         次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網站： 

 使用次數：         次 

4.其他： 

 使用次數：         次 

 （刊登內容以實地查核情形評

分） 

 

（四）前次缺失（涉實地

查核項目者）改進情

形（5分） 

1.各所建議事項 

2.其他綜合建議事項 

1.（請自行填寫） 

2. 

3. 

4. 

 

（五）其他加分事項（10

分） 

1.志願服務特殊或創新方案 

2.配合本府（局）重大政策規劃

推動之相關志願服務措施辦理

情形 

 

1. （請自行填寫）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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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臺北市○○地政事務所 

推動志願服務評鑑報告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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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12年臺北市○○地政事務所推動志願服務業務基本資料表 
 

志願服務推動、管理計畫名稱  

112年預算數（前一年度）（單位：元） 

 

 

112年決算數（前一年度）（單位：元） 

 

 

志工 

（團

） 

隊數 

合計  

所屬志工（團）隊數  

所管民間單位志工（團）隊數  

志工

人數 

合計  

所屬志工（團）隊人數（含高齡志

工） 
男  女  

小

計 
 

高齡志工人數 男  女  
小

計 
 

所管民間單位志工（團）隊人數 男  女  
小

計 
 

志工投保人數 
 投保比例 （投保人數

/總人數） 

 

總服務人次  

總服務時數  

 表揚獎勵人次 

配合臺北市政府獎勵計畫受獎人次  

配合中央獎勵辦法或計畫受獎人次  

局（處、會）自辦獎勵計畫受獎人次  

志願服務紀錄冊轉發數  

教 

育 

訓 

練 

基礎訓練 
人次  

時數  

特殊訓練 
人次  

時數  

志工成長 
人次  

時數  

志工領導 
人次  

時數  

在職訓練 
人次  

時數 
 

督導訓練 
人次 

 

時數 
 

（本欄訓練時數請填每場次之時數加總，不需乘以人次；人次為全年各次訓練參加人次加



7 
 

總） 

※備註： 

1.教育訓練之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為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前志工應完成之教育訓練。 

2.在職訓練為志工領證後所受之教育訓練。 

3.督導訓練為各地所志願服務推動工作之承辦人員參加臺北 e大線上志工督導訓練之相關課程。 

4.志工成長/領導訓練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祥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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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12年臺北市○○地政事務所推動志願服務評鑑報告評分表 

 

受考核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基本項目:占10分 （本項由業務科評分） 

各

項

基

本

考

核

項

目 

考核指標 執行情形及說明 評分 

1. 當年度檢討或修訂

志願服務相關計畫 

（3分） 

□是，檢討或修訂日期：  年 月 日 

□否   

 

2. 志工完成法定訓練

比例及志工領冊率

是否均達100% 

（3分） 

□是 

□否，（1）輔導紀錄：□ 有，時間：（請列舉） 

           □ 無，原因：（請簡要說明） 

   （2）定期查核：□ 1次及以上，時間：（請列舉） 

          □ 無，原因：（請簡要說明）  

3. 志工投保比例 

（2分） 

□達100% 

□未達100%，____%；原因：（請簡要說明）    

4. 機關網站志工管理

情形及於衛生幅利

部志願服務資訊整

合系統登錄情形

（請提供登錄資

料） 

（2分） 

編號 網站或系統名稱 辦理成效或登錄情形 

 

   

   

   

   

   

   

 

二、工作績效:占45分 （本項由考核委員評分） 

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特殊績效說明（請簡要說明，內容請勿與基本資料表重複） 評分 

一、推

動志願

服務現

況說明 

1. 結合社會資源

推動志願服務

之狀況（2分） 

編號 社會資源連結名稱 運用及管理情形概述  

   

   

   



9 
 

（5

分） 

2. 目前推動志願

服務所遭遇之

困境及對策 

（3分）   

二、法

定作業

辦理情

形（5

分） 

法定志工訓練或其

他相關訓練之辦理

情形（5分） 

（若該訓練為例行性訓

練，辦理日期可填寫

「每月__日辦理，共__

場」，志工成長/領導訓

練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祥

和計畫） 

類別 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時數 人數 經費補助 

 

基礎 
例： 1.15 ＯＯＯＯＯ 2 10 無 

     

特殊 
     

     

志工

成長 

     

     

志工 

領導 

     

     

志工

在職 

     

     

督導 
     

     

三、行

政管理

與組織

運作

（10

分） 

1. 志工團隊聯繫

平台機制建立

狀況（ 5 分）

（如定期聯繫會議

或網站資訊維護

等） 

編號 平台或會議名稱 簡要介紹或辦理成效 

 

   

   

   

   

   

   

2. 對於所轄志工

輔導管理與考

核辦理情形 

（5分） 

項目 日期 辦理情形（簡述） 

 

輔導

措施 

1. 1. 

2. 2. 

考核

管理 

1. 1. 

2. 2. 

 

四、行

銷管理

與推廣

情形

1. 辦理志願服務

推廣活動及其

成效（含一日

志 工 體 驗 活

動）（4分） 

辦理日期及 

措施名稱 
辦理單位 辦理成效（簡述） 

受益人次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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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若受益人次無法計

算，可填寫估計數

量，如：逾__人） 

     

2. 辦理高齡志工

推廣活動及其

成效（3分） 

（若受益人次無法

計算，可填寫估計

數量，如：逾 __

人） 

辦理日期及

措施名稱 
辦理單位 辦理成效（簡述） 

受益人次 

 

 

男 女 

     

     

     

     

3. 辦理志願服務獎

勵推薦及得獎情

形或表揚活動情

形（3分） 

獎勵名稱 辦理日期 推薦、得獎情形或表揚活動 

 

   

   

   

五、創

新與特

色（10

分） 

1. 是否有志願服務

特殊或創新方案

（4分） 

方案名稱 辦理期間 方案內容 

 

   

   

   

2. 配合本府（局）

重大政策規劃推

動之相關志願服

務措施辦理情形 

（4分） 

1.  

2.   

3.   

4.   

 

3. 推動志願服務組

織特色之呈現 

（3分） 

1.  

2.   

3.   

六、檢

討與改

進（5

分） 

前一年度考核建議

事項之改善執行情

形（5分） 

（含各所建議事項及綜

合建議事項） 

1.   

2.   

3.   

4.  

 

 

※備註： 

1.基本項目第 2 點「志工完成法定訓練比例」計算方式為「完訓人數÷所管志工總人數 x100%」；

「志工領冊率」計算方式為「領冊人數÷應完訓人數 x100%」。第 3 點「志工投保比例」計算方式

為「投保人數÷所管志工總人數 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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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績效第一項第 2 點及第六項目前遭遇困境及對策部分，請條列說明。評分標準係以所提列內容，

非項目數多寡為評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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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112年臺北市○○地政事務所推動志願服務簡報及綜合表現評分表 

所別 

簡報及綜合表現 

（含各所志工園地 

網站資料） 

（15分） 

建議事項 

士林所   

建成所   

松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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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所   

古亭所   

大安所   

 

 

 

委員簽章：＿＿＿＿＿＿＿＿＿＿＿＿＿＿＿＿＿ 

 

※備註： 

1.簡報及綜合表現評分（含各所志工園地網站資料）：請考核委員就受考核單位之簡報及綜合表現

進行評分並填至本表，完成6所評分後交由主辦單位加總計分。 

2.建議事項：就受考核單位有建議部分請考核委員將建議填至本項，以作為改進之參考。 

 

 


